[bookmark: OLE_LINK8]附件1：

关于《2026年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议题（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满足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同时进一步规范提取业务办理，市公积金中心参考先进地市经验做法，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2026年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议题（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住房需求升级，住房消费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人们对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日益增长。2025年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多次强调要“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满足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防范违规提取风险”。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市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进行优化和调整，既回应群众关切，又守住资金安全底线。
二、起草依据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0号）；
（二）《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标准》（GB/T 51353-2019）；
（三）《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 公安部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建金〔2018〕46号）；
（四）参考马鞍山市、蚌埠市、福建省等地做法，进一步优化提取政策，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借鉴天津、常州、上海、芜湖等地市关于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的经验做法，拟定《关于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的通知》。
三、主要内容说明
（一）优化提取政策，拓宽使用场景
[bookmark: OLE_LINK3]1.放宽住房贷款结清提取：缴存人家庭住房贷款在2018 年1月1日以后结清，且住房产权未发生变更的，可申请提取一次该套住房的还贷本息，提取额度按已还本息总额减去累计已提取总额计算。该政策支持家庭互助提取。
[bookmark: OLE_LINK1]2.支持购买车位（库）、储藏室提取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家庭2018年1月1日以来在我市购买与所购房产同一小区的具有独立产权的车位（库）、储藏室，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后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置款。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仅支持提取该笔贷款对应住房的车位（库）、储藏室。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2]3.支持住房适幼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缴存人至少育有1名6周岁以下幼儿的，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本人及配偶名下的住房适幼化改造，提取额度按当前育有子女数量确定：育有1名子女的，提取额度不超过3万元；育有2名子女的，提取额度不超过6万元；育有3名及以上子女的，提取额度不超过9万元。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仅支持该笔贷款对应住房的适幼化改造。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4.支持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家庭在我市购买的自住住房，可提取一次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用于装修（不含家电），提取金额依据提供的发票金额核算，最大可提取额度不超过住房建筑面积×2000元/㎡。目前仅支持提取一套自住住房的装修金额，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仅可提取该套住房的装修金额。
（二）延续补贴政策，助力人才安居
继续执行对我市中等教育以上院校毕业生留黄就业新增建缴等给予补贴的政策。
[bookmark: _GoBack]（三）规范提取行为，强化风险防控
拟定《关于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的通知》，明确6类情形不予提取；对6类提取申请严格审核，并对需严格审核情形强化真实居住核验。
四、预期成效
上述政策实施后，预计将实现以下成效：通过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能够进一步盘活存量资金，提升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有效缓解缴存人在偿还贷款、购买车位（库）、适幼化改造以及房屋装修等方面的经济压力，同时也可间接拉动我市建材、家装等行业发展；通过延续实施留黄毕业生补贴政策，能够增强本地高校毕业生留黄就业意愿，助力“人才强市”战略落地；通过规范提取行为，能够筑牢风险防控屏障，维护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下一步，我中心将根据征求意见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按程序提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后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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